
http://www.cqvip.com


动物学杂志 Chine se Jott rnal。f Zoology ·43‘ 

串记载“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 鳖 之 

氏 ，其意颇具时令观念，乃世界最早的鱼类 

保护挂。与国外相比，较公元五世纪欧i9I{第一 

部水体资源的保护挂令早 2600多年。商末(公 

元前 1o30一l 028年)，周文王姬 昌在建周王朝 

时的施政纲要上，同样也载有“川泽非时不入网 

罟”等类似条文，并传授其子周武王 ，此事距今 

已 3000余年。 

周代的《周礼》中明确可捕鱼的季节 为 “一 

月之孟春，三月之春季，九、十月之秋季和十二 

月之冬季 。此处规定允许捕捞的季节恰 恰避 

开 {一8月鱼类繁殖季节。 在《礼记 ·月令篇》 

中也明示“仲春之月毋竭川泽⋯⋯冬季之 月命 

渔师始鱼” ，开春时不准千河湖捕鱼，人冬方 

许捕。《大戴礼记 ·夏小正》中强调“十二月，虞 

人人泽梁 ，亦只准冬捕。 古人于 3000余年 

前已经确立从生态角度考虑，禁止繁殖期捕鱼， 

以护仔幼之长的意识，是历史上最早提出的“禁 

渔期 措旖，充分体现出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慧。 

这方面的记载尚有《管子》的“鱼鳖虽多，网眼必 

有正，船蹋不可一裁而成 ，其意甚明，渔产再丰 

富，渔网网目的规格一定要有限制，下网捕捞不 

能一网打尽，展示出古人具备为子孙后代谋福 

的自觉境界。 

奴隶社会末，已有专人从事河川和水产的 

管理，管理机构为 虞部”、“虞衡”，管理官员称 

为“虞师 、“虞侯 ，管水的叫“川衡”。官员掌权 

极为称职，对违反鱼类保护行为者实行严办，即 

便侯王贵族亦无例外。《国语 ·鲁语》中阐述的 

“里革断罟匡君”即是指鲁国大夫里革见鲁宣公 

带人至泗水深谭撒网捕鱼 追而撕网，并加训斥 

今鱼方别孕，不教鱼长，又行 网罟，贪无艺也”。 

而身为国君的宣公受斥不怒，日“吾过而里革匡 

我，不亦善乎”目，可见当时的执法之严。又《周 

礼 ·地官》申述“川衡掌巡川泽之禁 令 而 乎 其 

守，犯禁者执问诛罚之 【2】，在禁捕江湖中捕鱼 

者，竟被惩以杀罪论处，量刑之重足以儆百。 

《家话》中述及宓子贱在山东单父作 官 时， 

孔子的弟子巫马期视察单父地区，见渔人将捕 

获的幼鱼放生，甚喜，并称颂该地地方富宓子 

贱施政鱼类保护得力。春秋《管子 ·轻重甲》中 

记叙“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菜 ，不可以 

立为天下王 (泽指鱼类生存环境，包含水产 

品)。 此处甚至将不能管理好山林川泽的人握 

到不配当国君的高度。 

战国《孟子》中的“数罟不人潘池 ，鱼鳖不可 

胜食也 和《苟子 ·王制篇》的“圣王 之 制 也， 

鼋鼍鱼鳖鳝鳢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人泽，不天 

其生，不绝其长也 ，提及湖塘水体中的水生 

生物 ，在繁殖期间禁甩网具和毒药捕杀 ，不影响 

其繁殖生长，鱼鳖等水产品自然会格外多 ，令百 

姓受用不尽。以上均为古时资源保护科学实践 

的经验总结，同时亦足以说明奴隶社会时期人 

类对天然资源保护的重视。 

3 封建社会 

奴隶社会发展至封建社会，在相传各朝代 

中，人类更清楚地认识到鱼类资源保护对发展 

渔业的重要作用，故鱼类保护倍受重视，保护措 

施也更趋完善。 

3．1 备朝代鱼娄保护的政策设施 封 建 社 会 

早期的秦汉时代，《吕氏春秋》中曾书有“竭泽而 

渔，岂不得鱼，而明年无鱼”。时处封建制之初 

已经意识到干湖塘捕鱼的危害性；同书列举四 

时之禁中载“匮罟不敢人于渊，泽非舟虞不敢缴 

名 ，明确了非开放时节不能携蹋捕鱼 ，不是渔 

政官员不得使船下湖。 

从秦汉到唐、宋、元、明、清各朝代，渔民百 

姓共识保护幼小生灵以利生长繁衍之道。西汉 

刘安著《淮南子 ·主术训》，其中规定“鱼不长尺 

不得取” ，恰与现时渔业上捕太留小的增产保 

护措施相符。 

但自汉代起，人口增加和灾荒屡起等原因， 

对水产生物资源具一定的破坏性。 

唐代朝廷将山泽收归国有 ，对鱼类保护发 

展曾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且多次下诏令禁用有 

害渔具渔法 ，公元 653年《唐书 ·高宗纪》中令 

禁作篱捕鱼”；公元 775年，唐代宗大历九年令 

“禁畿内渔猎、采捕，自正月至五月晦，永为常 

式”Ⅲ，永禁 l一5月于京郊内外狩猎捕鱼之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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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专为禁繁殖期而定。 

宋代束太祖建隧 二年即公元 961年 ，在《束 

史 ·大祖纪》中令 禁春夏捕鱼射鸟 具有 相 似 

的 含意 。 

元代元世祖于公元 1271年的《元史 ·食货 

志 ·农桑》中颁布的法令上有 近水之家许凿池 

养鱼 之条款，可见元代世祖十分重视鱼 类 保 

护 ，实施积极鼓励发展民间养鱼的德政。 

明代设虞衡司管理山泽，也提到 冬 春 之 

交，置晨不施于川泽” ，禁冬春季节置网在江 

湖捕捞。 

到了清代时 ，同样也制订有禁捕怀卵亲鱼 

和禁止狂产卵场捕鱼的法令等等。 

3．2 宗教影响对鱼娄保护的作用 公元初，西 

汉末年佛教由印度传人，至南北朝(公元 420— 

581年)发展到高峰。 封建社会中宗教传播的 

影响属于一种特殊的因素，对鱼类繁殖保护起 

着积极的怍用。 

佛教颂扬、提倡 五戒”和“放生 。 五戒 

之首为戒杀生，其中尤以鱼类的戒杀和放生最 

为盛行。因而在种权和迷信意境的影响 之 下 ， 

无意中间接起到保护生物资源的作用，而对鱼 

类的保护作用更为显著。 

武汉市归元寺，寺院正门前竖有清朝放生 

石碑一块，碑文篆刻的内容大意是要佛徒和慈 

善人等行善，将鲜活鱼等至月湖(血近归元寺， 

过去与长江相通)放生。故常有佛门信徒、吃斋 

修行者将市上购回之活鱼、黾类等重新放归 自 

然。 

北京市北海于 1950年湖汉干湖清淤时，曾 

捞获 3尾带有“铜牌”标志的大鲤鱼，牌上铸有 

清朝道光廿年(公元 1840年)的年号。计 自放生 

歪 起捕这 11 O年之久。 而 1 840年正是中国封 

建社会行将结束 ，近代历史的开端之交，可见宗 

教思想在封建社会中影响波及之深远。鱼类放 

生的现象撼为普遍，有关的记载和遗迹等等多 

有留存 ，北海和归元寺列举事实仅属一、二。 

4 鱼类资源保护与破坏的斗争 

应该指出，整个渔业发展史中，自鱼类资源 

保护概念形成之后，对此保护措施的具体实施 

过程并不顺利。保护与破坏同时并存，保护与 

破坏的斗争也存在始终。 

围湖造田与复湖的斗争是古代保护水生生 

态系统的生态平衡、保护鱼类生存环境的主线。 

围湖造田始于春秋战国时代，越国的淀泖湖、昊 

国的固城湖；以后汉代的欧湖 ；唐来至明清，长 

江通江湖泊被围垦造田者甚众，唐代安徽的芍 

陂湖、浙江的鉴湖放水开田 ；宋代鉴湖的继续 

围垦以及江苏淀山湖、太湖等的围垦。其结果 

使湖汉浅滩减少、鱼类栖息地缩减、生态平衡被 

破坏 ，改变鱼类原有的正常生活环境，对鱼类资 

潦造成较大的影响。 

明代英宗正统十一年，即公元 1447年《明 

史 ·河渠志》中指出“石臼湖之围垦造成洪水宣 

泄困难，有害于民，有害渔业等”，并主张立即制 

止围垦。 

封建社会中 ，由于统治者剥削的增重，从上 

层统治者对地方、对渔民层层盘剥、压榨，其结 

果使人为的滥捕和对鱼类资源具有破坏性的行 

为渐次出现。自唐代至清朝庭渔货贡品和渔税 

的加重，常引起竭泽而渔严重破坏鱼类资源的 

现象 发生。 

胡代浙江的鲥贡，曾使沿江百姓民不聊生， 

怨声四起，有歌谣 富阳山之荼，富春江之鱼(指 

鲥)，茶香破我家，鱼肥卖我儿。⋯⋯富罱山何 

时秃 ，富春江何时枯，山秃荼也死，江枯鱼也无。 

山不秃，江不枯，吾民何以苏 。此正是鱼茶 

之乡深受剥削被迫穷采滥捕而殃及百姓的真实 

写 照。 

据考，鲥贡起于明初止于清康熙年 间 (自 

l 368—1735年)，历时三百余载。 每年七月以 

鲥鱼为盛会”，大批朝臣和官宦均能得到赏赐。 

中官及地方官吏又以上供为名，任意科敛，层层 

吞没。正德十一年韩邦奇《苏民困疏》中 书 “伴 

贡之物 ，动以万计是陛下所得者一 ，而太监所得 

者十，参随人等所得者百，有司官吏所得者千， 

粮里人等所得者万”，真是“上供者一 ，而下取者 

万”弄浔“征科四出，军民困痒已极”。鲥贡之灾 

直到清康恩二十二年，山东按察司参议张能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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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疏，痛陈鲥贡之害，才“奉旨永免进供”o从此 

免除两朝困扰群众的一大贡害 。 

5 古代养鱼业的发展 

鱼类养殖是保护鱼类资源的主 要 方 式 之 

一

。 原始鱼类养殖业诞生于奴隶社会 ，自殷商 

东划始就有池塘养鱼，到战国时已较发达。公 

元翦 460年前后 ，越国大夫范蠡所写的《陶朱公 

养鱼经》便是对当时民间养鲤经验的总结性文 

献。 

据郭沫藉对殷墟出土甲骨文的 研 究 考 证 

中，有“圃滢 二字，即发现在公元前 1200年已 

开始圈养鱼类。在诗经的《灵台篇》中有 “王 在 

灵招，于翱鱼跃”n 等，道出周文王曾在灵沼中 

养鱼的事实。 

由寨至汉，养鱼业不断改进、扩大，汉代开 

始发展大面积养鱼。《史记》中有“水居千 石 鱼 

陂”。陂为蓄水池，是用来养鱼较大面积的池。 

《西京杂记》载汉武帝在长安开昆明弛练 水 师， 

兼在池中养鱼。 在《前汉书》的《武帝本纪》中 ， 

颜师古注释“昆明池在长 安 西 南 ，周 围 四 十 

里” ，可谓大面积了。 

此后，再经魏、晋、南北朝到隋，淡水养鱼生 

产稳步发展，但不甚明显。至唐朝贞观年间(公 

元 627—649)，养鲤业突发波折。 

当时唐朝廷误认“鲤”为皇姓“李”，因音同 

而被禁。延续到公元 7l5年《唐书 ·玄宗纪》中 

尚有“禁断天下采捕鲤鱼”夸，l6年后，唐玄宗 

开元十九年叉令“禁捕鲤鱼 。 朝廷忌鲤、禁 

鲤，民间不能养鲤，对鲤鱼养殖业产生极大的卸 

制作用，然而，其结粜却促进了四大家鱼养殖的 

兴起和 发展· 

唐朝的百姓被迫放弃养鲤，而沿江渔民发 

现每生殖季节江中鱼苗甚多，便试将江苗捞起， 

放 池塘饲养，从 2 0—30种主要江苗中新次选出 

草 、青、鲢、鳙、鲮、鳊等数种优良养殖种类，从而 

奠定了饲养四大家鱼最初步的基础。 

沿江劳动人民发现和捞苗试养始于唐代初 

期，随生产发展到了宋代，通过对家鱼的饲养实 

践能区分鱼苗种类、食性，相互关系也有进一步 

了解。后来叉在江边出现了鱼苗业，转运鱼苗 

到内地饲养。进入明、清，有关家鱼饲养的经验 

更加丰富 ，从建造鱼池、放养密度、搭配比例、分 

鱼 、转塘、饲料、施肥等均积累了较好的经验，两 

广和浙江的“擞鱼 除野可能是清代发展的 。 

从古到今鱼类养殖事业的发展，就资源保护角 

度的分析来看，确确实实是对资源保护和增殖 

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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